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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袁荣民先生《协议解除通知书》的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袁荣民先

生送达的《协议解除通知书》（简称“通知书”），通知书内容如下： 

“2014年 11月 3日，贵公司就受让我在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阿帕尼公司”）部分股权并向阿帕尼公司增资事宜，与我签订

了《关于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之交易协议》（以

下简称“交易协议”） 

交易协议签订后，贵公司拥有了阿帕尼公司的 51%的股权。为了能够兑现交

易协议中的业绩承诺，根据阿帕尼公司的章程和股东会决议我成为阿帕尼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阿帕尼公司的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工作。 

然后在 2015 年期间，贵公司多次干扰阿帕尼公司的经营，使经营者无所适

从，而且违反对阿帕尼公司作出的提供财务资助和不超过 2亿元的融资担保的承

诺，从而影响了阿帕尼公司供暖项目建设的推进，造成了 2015 年冬季供暖工作

的被动。 

2015年 12月底经贵公司同意，我推选陆伟忠先生为阿帕尼公司的总经理，

并向贵司表明了将我在阿帕尼公司的股权（其中包括代持的瑞典阿帕尼公司拥有

的股权）转让给贵司的意愿。贵公司则提出了以 1元的价格受让我在阿帕尼公司

的 42%股权。我当时没有同意。直至今年 4月，我初步同意无偿将我在阿帕尼公

司的 49%股权转让给贵公司。 

然后在我和贵公司还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贵公司实施了一系列

严重违反交易协议和阿帕尼公司章程的行为。其中包括： 

（1）强行从阿帕尼公司员工手中拿走了阿帕尼公司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到处宣传贵公司已接管公司，阿帕尼公司的总经理陆伟忠先生是我选

的人，贵公司是不承认的；核心人员也是我的人，致使阿帕尼公司的核心人员集

体辞职。 

（3）实施了侵犯瑞典阿帕尼公司知识产权等行为，从而导致瑞典阿帕尼公

司解除了其与阿帕尼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 

贵公司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阿帕尼公司的正常运营，侵犯了我的合法

权益。致使已不能实现我和贵公司之间的交易协议的目的。 

据此，根据交易协议第 7.4 条约定和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特通知贵公司如

下： 

一、自 2016年 6月 13日起，解除交易协议。 

二、有关我 49%的股权转让所对应价评估已交由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全权负责

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三、我将另行通过其他必要的途径公布事情真相同时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和

损害赔偿责任。” 

公司将尽快确定上述事项的处理方案，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6日 




